源政办发〔2019〕3号
 
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[bookmark: _GoBack]印发沂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的
实施意见的通知
 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《沂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 
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9年5月15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沂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的
实 施 意 见
 
为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法制化、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，保障河湖防洪安全、供水安全、生态安全，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，根据第3号省总河长令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“有名”到“有实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19〕16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以人为本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，尊重河湖自然规律，维护河湖健康生命，科学规划、完善机制、落实责任、强化监管，着力提升河湖管理能力和水平，以健康完整的河湖功能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坚持人水和谐，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河湖资源合理开发的需求，更要满足维护河湖健康的基本要求，坚持统筹兼顾、保护优先，处理好利用与保护的关系、当前与长远的关系；坚持依法管理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，严格涉河湖建设项目和活动审批，规范河湖开发利用行为；坚持改革创新，不断探索创新符合实际的管理模式，积极构建长效管理机制。
二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合理确定河湖岸线范围、责任和权限。河湖岸线利用管理按照“一河湖一规划”的原则，坚持保护与利用相协调，根据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合法、合理确定河湖管理及保护范围。范围划定后，及时设立界桩、管理和保护标志，在河湖管理及保护范围以内综合协调上下游、左右岸及相关部门和行业间的关系，统筹兼顾近远期的要求，通过对岸线资源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，在保障防洪安全、供水安全和满足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科学划分岸线保护区、保留区、控制利用区、开发利用区，并严格按照划定的各功能区的要求管理各类涉河湖活动。
（二）规范涉河湖建设项目和活动审批。严格执行涉河湖建设项目审查、洪水影响评价等制度，规范审查程序，严格审查标准，依照审批权限严格审批。建立健全涉河湖建设项目审批公示制度，实行涉河湖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，做到源头严防、过程严管。
（三）强化日常巡查和监督检查。严格落实河湖日常巡查制度，各级河湖长、河湖管理员、河湖警长要按照《沂源县河湖巡查制度》规定，定期徒步巡查河湖，发现问题及时通过智能平台上传，相关镇（街道）、部门单位要对照问题清单落实责任、落实人员，对标整改到位。县河长制办公室要跟踪督查，确保限期整改到位。对问题多发易发的区域要加密巡查频次，确保对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和工程隐患早发现、早处理。
（四）严禁涉河湖违章建筑及违法活动。在河湖管理范围内，严禁修建围堤，建设阻水建筑物，种植高秆作物，设置拦河湖渔具，弃置矿渣、泥土、垃圾等行为。在堤防和护堤地禁止建房、打井、存放物料、开采地下资源等活动。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和保护范围内采砂、取土，滩地存放物料、修建建筑设施、开采地下资源等应按管理权限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持续做好河湖清障和保洁等日常管护工作，做到河湖畅通、堤岸整洁、水面清洁。
（五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进一步加大河湖执法力度，坚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，切实维护良好的河湖管理秩序。要建立健全综合行政执法、水利、公安、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每月定期联查制度，针对违法现象严重的区域和水域，开展专项执法和集中整治行动。全面加强河湖非法采砂、涉河湖违法违规建设项目、违法侵占河湖、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，做到依法查处到位、责任追究到位、整改落实到位。
（六）创新河湖管护机制。按照分级管理原则，层层夯实河湖管护主体、责任，落实工作经费。创新河湖管理模式，积极引入市场机制，承担工程维护、河道疏浚、水域保洁、岸线绿化、污染防治、生态修复等管护任务，提升河湖管理保护的专业化、社会化水平。
三、保障措施 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将河湖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强化组织保障，严格责任落实，确保工作实效。县河长制办公室要统筹做好组织协调、调度督导、检查考核等工作。各镇（街道）作为河湖管理主体，要进一步充实力量，完善管护机制，提升河湖管理水平。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立足本职，全力配合，着力形成工作合力。
（二）落实管护经费。根据河湖管护任务要求，将河湖管护经费纳入县、镇财政预算管理，加强人员配备，加强设备配备、加强教育培训，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。
（三）强化检查督导。县河长制办公室要定期对河湖管理、河湖巡查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，定期通报工作情况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反馈，限期整改，跟踪督导，直至整改到位。对河湖管理混乱、问题突出及执法不到位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
（四）注重舆论宣传。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平台，大力宣传河湖管理保护的重要意义和河湖管理相关法律法规，加大违法案件的曝光力度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，形成河湖管理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 
 
 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       县工商联。
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9年5月15日印发

 

